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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院纪字„2017‟1 号 

 

中共济宁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 

中共济宁学院委员会组织部关于严肃党代会期间 

有关纪律的通知 

  

各代表团、各与会代表： 

学校第一次党代会将于 3 月 20 至 22 日召开，会议将选

举产生我校“两委”委员，这是全校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，

关系我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，备受瞩目，意义重大。为深入

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、学校党委关于加强换届选举风气监督

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，持续用力抓好严肃换届选举纪律工

作，切实营造良好的会风和风清气正的换届选举环境，确保

会议圆满成功，现就有关纪律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严守政治纪律。要讲政治、顾大局、守纪律，坚定

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，自觉与中央和省委、学校党委保持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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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一致，带头学习、宣传和贯彻好会议精神。要认真落实中

央八项规定精神，严格遵规守纪，坚决反对“四风”。各位

党代会代表和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，率先垂范，认真履行职

责，以学校事业和教职工利益为重，正确行使民主权力，积

极建言献策，认真投好神圣一票。 

二、严守组织纪律。要服从会议统一组织和安排，严格

遵守换届选举纪律，正确对待组织决定，正确对待同志，正

确对待自己，自觉服从组织安排，坚决杜绝拉票贿选、干扰

换届选举以及中伤、侮辱、诽谤等各种非组织活动，确保换

届选举风清气正；会议期间，不得编造、散布、传播小道消

息；不得从事跨团走访等与会议无关事项。 

三、严守工作纪律。要按照大会秘书处的有关规定，遵

守会议纪律，不准无故缺席，不准迟到早退，确因特殊情况

不能参会的，严格执行请销假制度，严禁安排他人替会，不

准任意增减参会人员；遵守会场秩序，严禁交头接耳、瞌睡

懈怠行为，不拨打电话和收发短信、微信等；妥善保管会议

文件资料，严守保密规定；不得会客、私自外出；不得转借

或不按要求佩戴有关证件。 

四、严守生活纪律。要严格执行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

对浪费条例》和中央、省委、学校党委有关规定，坚持规范

节俭办会，反对搞形式、讲排场。大会主席台不摆放花草，

主会场外不铺设迎宾地毯。严格执行“禁酒令”，严禁组织、

参与各种宴请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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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代表团团长要切实负起责任，加强对代表的教育、引

导、监督和管理，对倾向性、苗头性问题要早发现、早提醒、

早制止；大会秘书处及其工作人员，要严格遵守各项纪律要

求，认真履行职责，确保不出任何问题。 

会议期间，纪委、组织部将派出督导组进行监督检查，

对违反上述纪律规定的，发现一起，严肃查处一起，一经查

实，是提名人选的，取消其候选人资格；是代表的，将依法

依纪严肃处理，并通报曝光。实行问责制度，因疏于教育管

理，导致风气不正、纪律松弛、换届选举出现非组织活动及

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，在严肃处理直接责任人员的同

时，严肃追究当事人所在代表团负责人的责任。 

  

举报电话：（0537）3196023  （0537）3196026 

 

 

         2017 年 3 月 20 日    

 

中共济宁学院纪律检查

委员会 

中共济宁学院委员会

组织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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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学院纪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7 年 3 月 20 日印发 


